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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協會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資格鑑定測驗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經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領解員）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會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會之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領團解說員資格鑑定測驗﹙以下簡稱本測驗﹚分為下列不同
質別類科：

	
	一、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銅質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銅質領解員）。

	
	二、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銀質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銀質領解員）。

	
	三、
	中華民國國民旅遊金質領團解說員（以下簡稱金質領解員）。

	第　三　條
	本測驗之銅質領解員類科每年舉辦一次，銀質領解員類科每二年舉辦一次，金質領解
員類科每三年舉辦一次，遇有必要時，得臨時舉行之。

	第　四　條
	應考人有本會管理辦法第四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考本測驗。

	第　五　條
	對國民旅遊領團解說有興趣，且品德良好、身心健全者，得應考本測驗。並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銅質領解員：

	
	
	贊同本會宗旨者。

	
	二、
	銀質領解員：

	
	
	（一）
	具備本會核發有效期間之銅質領解員從業證者。

	
	
	（二）
	經取得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合格證書並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所委託機關團體訓練且取得結業證書，或於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專技普考前已接受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所委託機關團體訓練且取得結業證書者。

	
	三、
	金質領解員：

	
	
	具備本會核發有效期間之銀質領解員從業證者。

	第　六　條
	外國人具有第五條規定及各款資格之一，且無第四條各款情事之一者，得應考本測驗。

	第　七　條
	本測驗採室內筆試、室內口試與室外口試三種方式行之。

	第　八　條
	本測驗分三試且同時舉行，三試皆達合格標準者方為正式錄取；未錄取者成績不予保留。

	第　九　條
	本測驗之銅質領解員類科測驗分為室內筆試二科、考題各一百題（每題1分；共計100分。）；室內口試每人以五分鐘為原則；室外口試一天每人以隨機輪流為原則。

	
	一、
	室內筆試：（上午09：00～10：20；10：40～12：00）

	
	
	（一）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入門。

	
	
	（二）
	銅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入門技術。）

	
	二、
	室內口試：（下午13：00～17：00）

	
	
	（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共計100分。）

	
	
	室內銅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一天；上午08：00～下午06：00）

	
	
	（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共計100分。）

	
	
	室外銅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第一項室內筆試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

	
	第二項室內口試及第三項室外口試，採個別口試辦理。

	第　十　條
	本測驗之銀質領解員類科測驗分為室內筆試二科、考題各一百題（每題1分；共計100分。）；室內口試每人以二十分鐘為原則；室外口試二天一夜每人以隨機輪流為原則。

	
	一、
	室內筆試：（上午09：00～10：20；10：40～12：00）

	
	
	（一）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進階。

	
	
	（二）
	銀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進階技術。）

	
	二、
	室內口試：（下午13：00～17：00）

	
	
	（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共計100分。）

	
	
	室內銀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四天三夜；第一天上午08：00～第四天下午06：00）

	
	
	（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共計100分。）

	
	
	室外銀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第一項室內筆試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

	
	第二項室內口試及第三項室外口試，採個別口試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測驗之金質領解員類科測驗分為室內筆試二科、考題各一百題（每題1分；共計100分。）；室內口試每人以六十分鐘為原則；室外口試三天二夜每人以隨機輪流為原則。

	
	一、
	室內筆試：（上午09：00～10：20；10：40～12：00）

	
	
	（一）
	台灣地區之史蹟源流與地景生態高階。

	
	
	（二）
	金質領團解說相關學術理論暨實務與常識。（含法規、急救、交通、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及觀光旅遊常識，領團解說高階技術。）

	
	二、
	室內口試：（下午13：00～17：00）

	
	
	（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共計100分。）

	
	
	室內金質領團解說靜態實務演練。

	
	三、
	室外口試：（二天一夜；；第一天上午08：00～第二天下午06：00）

	
	
	（依儀表、口才、反應、內容、技術五個項目分別各佔20分；共計100分。）

	
	
	室外金質領團解說動態實務演練，搭配遊覽車上暨實地實務操作。

	
	第一項室內筆試應試科目之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

	
	第二項室內口試及第三項室外口試，採個別口試辦理。

	第 十二 條
	應考人於報名本測驗時，應繳下列費件：

	
	一、
	報名表。

	
	二、
	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
	國民身分證影本。華僑應繳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地之中華民國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出具之僑居證明。

	
	四、
	最近一年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四張。

	
	五、
	報名費。

	
	前項報名，以通訊方式為之。

	第 十三 條
	繳驗外國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均須附繳正本及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

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中文譯本。

	
	前項各種證明文件之正本，得改繳經當地國合法公證人證明與正本完全一致，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

	第 十四 條
	本測驗成績合格標準為：

	
	一、
	室內筆試：總分120分以上。

	
	二、
	室內口試：總分70分以上，且每個項目分別不得低於12分。

	
	三、
	室外口試：總分70分以上，且每個項目分別不得低於12分。

	第 十五 條
	本測驗成績合格人員，於取得測驗成績單後，得依據本會管理辦法及本會之領解員結

訓證書、合格證書及從業證核、換、補發暨從業證校正申請處理要點（以下簡稱申請
處理要點）規定向本會申請各種不同質別之領解員合格證書（以下簡稱合格證書）。

	
	前項測驗成績合格人員，於取得各種不同質別之合格證書後，得依據本會之章程規定

填具加入本會之入會申請書，並經本會理事會審核通過成為個人正式會員或個人永久

會員，再依據本會管理辦法及申請處理要點向本會申領各種不同質別之領解員從業

證。

	
	第一項之通過測驗後，應於成績單上所註明日期一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結訓證書或合

格證書，逾期即自動喪失該項權利。又第二項經取得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後，亦應於
結訓證書或合格證書上所註明日期三年內向本會提出申領領解員從業證，逾期亦即自

動喪失該項權利。

	第 十六 條
	本測驗組織資格鑑定委員會，主持測驗事宜；其試務由本會辦理或與其他相關單位合

辦、或委託其他相關單位辦理。

	第 十七 條
	本測驗辦理竣事，本會應將辦理典試及試務情形，連同關係文件，報請交通部觀光局

核備。

	第 十八 條
	本規則經本會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通過，復經民國九十

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屆第十次理事會議通過變更，並呈報內政部暨交通部觀光局核

備，自即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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